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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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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方案

商業服務業數位轉型方案

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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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1/2)
以補助方式，鼓勵商業服務業以「智慧應用、體驗情境、低碳循環」為主題，提出創新研發計畫，
其構想須超越目前同業水準，且具市場可行性，以提升商業競爭力。

特
色

計
畫

目
的

計
畫

範
疇

補
助

串聯線上線下全
通路服務，結合
科技應用發展多
元、便利或趣味
性之創新服務者。

利用科技提升服務效率或
改善服務品質者。如：AI、

5G、IOT、雲端、
多元支付、區塊
鏈、 AR、VR 等。

導入綠色設計或循環經
濟，朝減碳淨零或生態
友善目標者。

智慧
應用

低碳
循環

體驗
情境

具有實際市場驗證期間，且須於結案達成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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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2/2)

 已獲政府其他補助計畫且於112年度受理截止日前尚未結案者。
 112年度已擔任本計畫其他單位之技術移轉單位者。
 111年度執行本計畫異常結案或仍在停權期間者。
 為外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有限合夥分支機構及陸資企業。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每企業、每代表人僅能申請一案為限，3年內累計
補助不超過2案為原則)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及無退票紀錄，且企業淨值為正值。
 生態系單位間不得為會計準則公報第14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4號所稱之關係人。
 連鎖加盟體系須以成立3年(含)以上總部之單一品牌申請，且該品牌有7家(含)以上公開營業之實
體門市。

以下情形不得申請

誰可以申請?

註：112年度已截止申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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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方案(1/3)
補助內容 申請方式

一站式線上申辦
省 時 又 便 利

線上
申請

https:// www.essc.org.tw

客服專線 : 02-8979-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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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稅籍登記但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
依法核發開業執照、登記或立案證書(明)之
事業。

Ｇ大類「批發及零售業」
Ｈ大類「運輸及倉儲業」
Ｉ大類「住宿及餐飲業」
Ｊ大類「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Ｋ大類「金融及保險業」
Ｌ大類「不動產業」
Ｍ大類「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Ｎ大類「支援服務業」
Ｏ大類「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Ｐ大類「教育業」
Ｑ大類「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Ｒ大類「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Ｓ大類「其他服務業」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
記，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事業，且
其稅籍登記之營業項目如下所示:

申請資格 (一)

設
備
汰
換
補
助

事業類型 佐證資料
醫事機構、托嬰中心、長照機構、
兒少機構、身障機構

開業執照
或立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

休閒農場 登記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立案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證書

民宿業 登記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立案證書

申請資格 (二)或

貳、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方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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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節
能
專
案

資格一
具備指定營業
項目及類型

1)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者，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事
業。(業別如前頁所示)

2) 。無稅籍登記，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所列之事業類型，且已取得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發之開業執照、登記或立案證書(明)等相關文件。(業別如前頁所示)

3) 其他經本部認定者。

資格二
符合申請要件

契約用電容量達100瓩以上。

資格三
與能源技服業
者合作

為協助業者量測與專案執行，提案業者計畫書中需載明與能源技術服務業者共同合
作事宜，且該技服業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依公司法登記成立之法人，且營業項目包括能源技術服務業(行業代碼IG03010)。
2) 案件執行量測與驗證工程師，需取得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與中華民國能源
技術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共同核發且有效之節能績效量測與驗證工程師職能認證證書。

須
同
時
符
合
三
點
資
格

貳、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補助方案(3/3)



提案廠商帶動區域發展(如飯店、主題樂園等，
惟商圈除外)，導入雲端解決方案，以群聚合
作共同銷售商品或提供服務。

連鎖經營業者帶領其上下游或相關合作店家，以
雲端解決方案，整合內、外部經營數據，透過數
據共享與回饋，發展新服務、新商品。

主
軸

輔
導

 為實際從事零售、餐飲、休憩服務、生活服務業，且有實體營業場域之業者。
 資訊服務業者可為合作廠商成員，惟不得擔任提案廠商。

業
者

申
請

導入至少3項雲端解決工具，促使營運流程改造，帶動店家至少70%以上為中小企業，
透過數據共享驅動數位轉型，發展新通路/商業模式/經營模式。

標
準

典
範

優先共創型：群聚聯盟拓商機 進階領航型：以大帶小拚轉型
數位轉型
補助

註：仍請依112年公布之申請規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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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商業服務業數位轉型方案(1/2)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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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類別申請管道申請資格
 辦理公司、商業或稅籍登記

 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實際經營零售、餐飲、休憩
服務及生活服務業等

 以實體經營，且非停業中

 未獲得相關部會之雲世代產
業數位轉型計畫資源者

 店家前往「數據共享計畫」
網站找尋雲端解決方案

 聯繫服務提供者進行簽約、
安裝、教育訓練

 使用期滿由服務提供者代為
申請補助

顧客管理 進銷存 POS

會員集點 開店平台 訂位/預約

…等多種工具，且不可由廠商代操。

最高補助

為協助數位能力較弱之中小微型企業使用數位工具，政府幫店家出3萬元，
店家可自行選用合適雲端解決方案，自付額與補助比例採1:1，最高補助3萬元

ERP HR CRM

雲端辦公 資訊安全 生產管理

線上支付 電子發票 雲端客服

碳排計算 EMS 外送/外帶

註：仍請依112年公布之申請規範為準。

雲端方案
申請

參、商業服務業數位轉型方案(2/2)
建構零售暨服務業數據共享創新服務計畫

元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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